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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社對「精簡與發展相關的法定程序之法例修訂建議」的意見 

 

發展局在二零二二年十月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以回應公眾

就多項精簡土地發展相關修例建議的意見。長春社認為局方現時的回應，仍舊

大幅度收窄公眾發表意見的機會。 

 

我們對局方的回應及修例方案有以下意見﹕ 

 

1. 《城市規劃條例》(《城規條例》)仍維持一輪公眾申述，公眾參與倒退 

根據政府回應，仍維持在制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把接收申述、意見及進一步

申述的程序合併。這種做法，一方面公眾將來無法就公開的申述提交意見，申

述人缺少機會釐清與其意見相反的觀點；另一方面，就修訂作進一步申述的步

驟刪走，日後若城規會通過修訂圖則，因修訂而受影響的公眾將失去表達申述

的機會。事實上，進一步申述已規定前一輪曾作出申述及提意見的人士，不能

就修訂作進一步申述，某程度上已從審批效率及公眾參與之間取得平衡，若通

過改動，將剝奪了公眾參與城規的權利和破壞平等，是公眾參與的一大倒退。 

 

我們早前分析一二年至今的二十四項牽涉共四十八塊綠化帶中改劃申請的所需

時間，發現由政府披露發展意向、展開行政程序，至完成法定程序，公眾提出

申述及意見；召開城規會會議佔整個程序所需時間僅約百分之七。相比法定程

序前的內部行政過程，用作公眾諮詢的時間更是九牛一毛。加上以一般正常程

序，制訂圖則大多都能在十一個月內完成，精簡程序至九個月，大幅削弱公眾

參與，只不過省卻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實際加快發展的效果不大，但可能隨之

引來更大的社會爭議，甚至司法覆核。 

 

我們重申，局方不應合併、縮短任何收集公眾申述及意見的時間。 

 

2. 公聽會議應具彈性，容許公眾合理表達意見 

局方曾建議授權城規會揀選個別申述人出席公聽會議，根據文件最新的建議，

局方「正研究保留現行安排，讓所有申述人（即曾作出書面申述的人士）均可

獲邀出席編定的公聽會議，惟決定出席的申述人必須親身而不是只授權代表出

席公聽會議」。 

 

我們歡迎局方未有繼續研究由城規會揀選申述者出席公聽會議，至於要求申述

人必須親身而非授權代表出席的安排，我們留意到部分即使會親身出席的公眾

人士，過往會集中授權關注團體的一、兩位代表發言，如鄉委會主席、村代表、

業主立案法團主席、關注組發言人等；另一方面，有公眾人士礙於年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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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慣用方言等特殊情況，故有需要授權他人發言，我們認為公聽會議應具

彈性，令所有公眾人士都有合理機會表達意見。例如各申述人若親身出席公聽

會議，仍可授權給同場的其他申述人，有助協調發言重點，聚焦討論；城規會

亦可容許公眾預先錄音、製作影片等方式提出申述；疫情期間曾實行的實體及

視像會議並行的做法亦應藉機檢討，目的非單單方便城規會委員，而是照顧有

需要的人士。 

 

另外，就申述人發言時間方面，我們留意文件內提到「有建議我們改為採取其

他能妥善管理公聽會議時間的措施，例如就個別申述人發言時間設定個合理的

上限」。近年如改劃綠化地帶、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規劃，環保團體以至其他

關注人士士既要向城規會委員重點解釋發展規模對環境、生態、景觀、古蹟等

影響，又要回應部門的意見，若議題性質複雜，現時約十分鐘發言時間，對公

眾來說是十分緊絀。我們認為不宜再縮減申述人發言時間。 

 

我們亦希望指出，公聽會議上不同申述人重覆提及某些論點，正正反映其重要

性，有助城規會在會議中聚焦處理，不應被視為冗長或可以省略。 

 

3. 《城規條例》第 12A條修訂，仍限制公眾參與及監察 

當局回應中提到「申請人如在有關土地並無任何業權，將不符合提出改劃申請

的資格，因為即使有關申請獲批，申請人根本難以推展及落實改劃建議」，但

局方仍然未有回應改劃政府土地的問題，我們認為公眾一般市民和公民團體都

應該享有申請改劃政府土地的權利，公眾過往根據《城規條例》第 12A 條提出

的改劃申請，不少都涉及藉政府土地提出對環保、社會福利等訴求，這些對社

會有裨益的發展及保育項目，將沒有正式法定渠道。 

 

另外，局方的文件指「將會提供行政渠道讓市民向政府提出改劃建議」，但詳

情欠奉，而且公眾透過行政渠道提出的改劃申請，由於無法例約束，相關部門

他日有權不受理或接納公眾的改劃申請，變相限制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過程。 

 

我們亦想藉此再次重申，關於當局早前提及「建議省卻城規會在初次考慮改劃

申請時邀請公眾提出意見的安排」，最新的文件仍未有回應會否撤回。雖然局

方指「這項精簡安排是建基於城規會在日後修訂法定圖則以納入已同意的改劃

申請時，公眾已有機會可向城規會提交申述」，但這種安排，公眾要到規劃過

程最後階段才能表達意見，不利項目倡議人盡早處理反對意見，未來如位於后

海灣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林村社山村、元朗蠔洲路、屏山永寧村等屬土

地共享先導計劃的改劃申請，涉及環境保育的爭議較大，更應容許公眾在不同

階段發表意見。而且根據局方的說法，這項建議只會節省一個月，對加快發展

作用不大之餘，更犧牲市民表達意見的機會，做法極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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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申，局方應維持現時《城規條例》第 12A 條的安排，確保公眾能在規劃

的不同階段查閱相關文件、以及表達意見。 

 

4. 應就《城規條例》下擴大執行執管範圍提交時間表及準則 

局方文件指「目前並無必要亦不宜以『一刀切』方式把所有郷郊地區指定為

『執行管制地區』而不考慮這些地區的規劃因素」。我們重申《城規條例》應

把執法範圍覆蓋所有鄉郊地區具保育價值的地方，具體如推出「執行管制地區」

的時間表、「高生態價值地區」的定義及準則，亦應盡早諮詢環保團體及公眾

人士。 

 

 

長春社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